
審計委員會(依證券交易法 14-4 強制設置) 

一、本公司之審計委員會(依證券交易法 14-4 強制設置)於 109 年 06 月

18 日成立，委員計 4 人 

二、本屆委員任期：112 年 05 月 29 日至 115 年 05 月 28 日，截至 113

年 12 月 27 日，已開會 12 次，委員出列席情形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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